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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单位：万元

部门名称 乐山大佛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

年度部门整体支
出预算

资金总额 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42,859.37 42,859.37 0.00

年度总体目标

依法负责景区范围内民族、宗教有关的行政管理工作。;依法对景区内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制定乐山大佛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
措施和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负责景区内自然和文化遗产资源的调查、评价、登记、保护和管理工作，培育壮大旅游文化产业。;宣传
贯彻国家有关风景名胜、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民族、宗教、文物、林业、国土资源、规划建设、环境保护、旅游、交通、安全、卫生
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承担乐山大佛风景名胜区、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和统一管理工作。;制定风景名胜区管理制度和安全
事故、突发事件的预防机制和应急预案，负责风景区的交通、环境卫生、治安、服务业管理和游览者安全等工作。;做好风景名胜区监
管信息系统建设和管理工作；开展旅游调查统计工作，及时发布旅游相关信息，维护景区正常旅游秩序。;负责出售风景名胜区的门
票，收取风景名胜资源有偿使用费；组织并负责对风景名胜区经营项目的招标和签约工作，监督进行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依法经营，

指导经营企业做好职工培训管理工作。;建设、维护、管理风景名胜区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规范设立风景名胜区标志、安全警示等标
牌，改善游览服务条件;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按照规划组织和扶助风景名胜区居民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生产和服务事业，
制止和限制破坏景观、污染环境的生产事业。;保护风景名胜资源和生态环境，维护风景名胜区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观，合理利用风景
名胜资源。;协助编制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并组织实施，按照总体规划对风景名胜区内的新建、扩建和改建项目进行初审并按程序上报
。;做好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景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5A景区管理和运营工作，为游客提供温馨、舒适的高品质游览场所，
为游客提供高水平、高质量服务；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营销活动，加大宣传营销力度，克服老景区弱势，力争实现全年旅游人次增长。
1、乐山大佛风景名胜区管理；2、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3、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年度主要任务

任务名称 主要内容

景区管理运营工作
做好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景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5A景区管理和运营工作，为游
客提供温馨、舒适的高品质游览场所，为游客提供高水平、高质量服务。

继续推进遗产保护和风景名胜区资源保护
工作

完成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和国家、省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景区规划及国家5A景区
旅游设施改造工作

加大旅游基础设施维修维护力度 核心景区及周边旅游基础设施维修维护

旅游发展及会展支出
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营销活动，加大宣传营销力度，克服老景区弱势，力争实现全年旅游人

次增长

上缴税金 认真完成纳税人义务，上交税金

化解政府债务 认真履行债务人义务，按时足额交付地方债本金和利息

支持景区企业发展 大力景区企业发展，对其进行专项补助

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性质 绩效指标值
绩效度量单

位
权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保障游客数量 ≥ 400 万人次 20

质量指标 景区管理有效性 ≥ 90 % 10

时效指标 景区管理保障时间 ＝ 366 天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文物保护达成率 ≥ 90 % 2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游客满意度 ≥ 90 % 10

成本指标 社会成本指标
支出控制率（财政投入/财政预
算数）

≤ 100 % 20


